
编号：DP25-
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数据产品知识产权申请表

	数据产品名称： 

	所有权人：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

	开发人：

	所有开发人签字：

	第一开发人:            国籍：     身份证号码：               
（国家知识产权局要求）     

开发人中是否有外单位人员

□否

□是

姓名：           单位：            电话：

	共同申请人（即:外单位，我院课题组的数据产品开发属于职务成果，申请人为：        ）：

如有共同申请人，请课题组务必提供合作项目合同作为合作申请著作权的证明文件。 

1、名称：                          联系人：                电话：

   地址：                          邮编：

共同申请人顺序排列：

	各申请人对本数据产品的贡献（具体工作内容）、权益分享比例、登记费用分担比例：

1：

2：

	联系人：   电话：           手机：              邮箱：

研究组长电话：    手机：       电子邮件：                 

	申请数据产品的核心技术拟公开(如上传公共平台、投稿等)的情况：

□未上传/投稿，拟上传/投稿日：   年  月  中旬（上、中、下）

□已上传/投稿，上传/投稿日：   年   月   中 旬    

上传的平台/投稿的期刊：      

□论文答辩日：

□其他公开（报纸、杂志、会议或网络等）



	本数据产品曾获得哪些国家科研项目经费或企业合作项目经费的支持（请逐一列出）：

1．经费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ARP编号：                                          

2．经费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ARP编号：                                      

3．经费来源：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ARP编号：                                            

      

	本数据产品的构思、做出的设计或进行的处理等中是否有来源于其他单位工作的内容？  

□是  □否，     是则请说明这些内容的具体情况及其提供单位名称，并提供与这些内容相关的《保密协议》（CDA、NDA），如果签署过该类协议的话。



	本数据产品是否已将有关实验数据、技术内容转移或披露给其他方？     

□是  □否，     是则请说明这些情况及转移或披露对象的名称，并提供与此相关的

MTA、CDA或者其他文件，如果签署过该类协议或文件的话。



	哪些公司将会对本数据产品感兴趣？（如您知道，请提供名称、地址和联系人的电话）

	数据产品申请目的（可多选，如选择的项目不在其中可作补充）：

□发表文章  □项目申请  □项目结题  □学生毕业，论文答辩 □许可与转化

□科研成果鉴定 □获得著作权奖励  □其它               


	请提供单独作为附件的2份申请材料：

提供数据产品知识产权登记表；

2.请依照数据产品知识产权登记表要求提供相关数据集合（自行加密）：


	研究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负责人意见：

年    月    日

	分管领导意见：

年    月    日

	知识产权部门工作记录：

年    月    日


1

